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评奖办法

    一、评奖范围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参评范围，是在2004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底前在省和省以上公开发行的报、刊及论文集上，首次发表过的有关出版工作和出版学、编辑工作和编辑学、发行工作与发行学、出版史、音像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版权等方面的研究论文。

    二、报送程序

    每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报送5—8篇论文，中央部委直属出版、发行单位和解放军出版单位每单位报送1篇。请各地论文作者将参评论文报送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工作者协会设立的评审小组审核；中央部委直属出版单位和发行单位的论文作者及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相关专业的论文作者将参评论文报送本单位审核；解放军出版单位论文作者将参评论文报送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审核。经上述单位审核同意后，于2006年3月底前(以寄出邮戳为准)邮寄至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评审委员会。申报论文作者均需填写《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申报表》(申报表请在中国出版网上下载，网址www.chinapublish.com.cn)，连同论文原件复印件一式两份，寄送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评审委员会，并请将电子版论文传至E-mail:chubanlunwen@126.com。

    三、评奖条件及数量

    认真贯彻“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评选指导思想，论文内容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我国出版科学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我国出版事业的改革和出版事业的繁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注重“三贴近”要求，体现创新精神，提出一些新的思想观点，对出版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或参考价值。论文以不超过5000字为宜。

    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获奖数量为60篇。

    四、评奖机构及颁奖

    依据《“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评奖通知》的规定，成立由有关领导、专家和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成员由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领导小组批准，负责制定评审细则，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获奖论文，经公示无异议后，报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领导小组审定。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领导小组对获奖论文审核确定后，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统一举行颁奖仪式，公布获奖论文名单，对获奖者颁发证书，通过新闻媒体对获奖论文做统一宣传。

    五、评审委员会地址及联系人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邮编：100073    电子信箱：chubanlunwen@126.com 

    联系人：沈菊芳  丘  淙    电话：(010)51259130　51259135

